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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在建自建房“5·1”
一般物体打击导致高处坠落亡人事故

专家调查报告

2024年5月1日下午6时左右，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一在

建自建房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的一般生产

安全事故，直接经济损95万元。（包括一次性赔偿医疗费、

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等）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安

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及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崖州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

住建局牵头、市公安局崖州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司法局、

临高村委会等单位组成的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在建自建房

“5·1”一般物体打击导致高处坠落亡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

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。

要求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力量做好救援救治、善后处置等工

作，尽快查明原因，深刻吸取教训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安全生产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等有关法律法

规，2024年5月4日，三亚市崖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聘请专

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，对本次事故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事故

调查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

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查阅笔录文

件，基本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等情况，

认定了事故性质，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事故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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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在建自建房“5.1”

一般物体打击导致高处坠落亡人事故是一起因施工方（包工

头）周亚统（房东许冠平的询问笔录）无施工资质承包工程，

施工现场缺少临边防护措施，施工人员未佩戴劳动保护用

品，作业人员邓开银无证违规作业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

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建设方：许*平

许*平，男，身份证号：460200195303******，籍贯：

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，系三亚市崖州区铺仔市村临高一小组

临高村第一村小组五队 21 号在建自建房权属人。

施工方：周*统

周*统，男，身份证号：440982196504******，籍贯：

广东省化州市，系本次事故的施工承包方；周*统受房东许*

平的委托，承包许*平位于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自建房的整

体包工工作。

死者：李*明

李*明，男，身份证号：513022196811******，籍贯：

四川省宣汉人，李*明系包工头周*统招用来开展混凝土浇筑

平整工作的临时工，系本次事故死者。

升降搅拌机老板：韦*山

韦*山：男，身份证号：452702197809******，籍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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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省宜州市安马乡人，韦*山系包工头周亚统招用配合干

活的小包工头。

升降搅拌机操作工：邓*银

邓*银：男，身份证号：513022197108******，籍贯：

四川省宣汉县天合乡，邓*银系小包工头韦*山招用来操作升

降搅拌机的临时工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建设方安全管理情况

（1）合同签署情况

未签署施工合同和安全协议，只有口头协议。

（2）规划备案许可证获得情况

提供了《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崖州区临高村委

会第五小组许*平私人住宅楼的工程审批意见》三自然资委

托(4)[2024]74 号，意见同意核发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。

2.施工方安全管理情况

（1）单位资质：

周亚统无施工资质。

（2）人员持证上岗情况：

未提供项目经理、安全员、特种作业人员（建筑电工、

混凝土搅拌机操作工、装载机司机）证书。

（3）承包合同签署情况：

未签署施工合同和安全协议，只有口头协议。

（4）其他安全生产管理情况：

根据所提供的材料，未见到与施工队班组成员签订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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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的施工安全生产承诺书，未配备劳动保护用品，未签署

劳动合同，未提供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，未提供安全技术

交底记录文件，未购买任何保险，升降搅拌机无合格证、无

维保记录，施工现场一层顶板周边无施工操作脚手架、无临

边防护措施，机械设备未使用专用开关箱，搅拌机违规使用

倒顺开关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年5月1日下午4时30分，位于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

一栋自建房，受建设方许*平委托，由施工方负责人周*统组

织的工人正在对房屋一层顶板混凝土进行浇筑施工。

邓*银负责的工作是操作升降搅拌机搅拌混凝土，然后

把搅拌好的混凝土倒进升降机的斗里，再操作升降机把料斗

升到屋顶放料给一层顶板的其他手推车工人，由其他工人用

手推车接住混凝土后去浇筑混凝土，然后李*明对混凝土进

行振捣平整工作。

下午6时左右，邓*银准备操作升降机把料斗升上去，李

*明就对邓*银说帮忙把混凝土震动机（振捣平整混凝土的工

具）吊上来，邓*银说等一下，现在料斗里有混凝土，下一

趟在帮你吊。这时李*明站在升降机的运行轨迹左侧，是一

层顶板同时没有临边防护的边缘，邓*银就操作升降机（是

倒顺开关）升上去了，当料斗升到顶部的时候，邓*银便把

机器关了，用右手压住刹车，但是料斗没有停住，直接就掉

了下来，料斗的叶子打开后击打在了李*明的额头，李*明整

个人向后倒，摔下来在地面搅拌机的升降架子里面，头朝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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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李*明看起来很虚弱，但是还有呼吸，周围的工友也围

了过来，周围人见状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，工友对李*明

进行心肺复苏并报120急救电话，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医护

人员到现场检查后，确认其已无生命特征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发生在位于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委会第五小组一

栋在建自建房，该房屋共地上2层，占地面的118.97平方米，

总建筑面积229.08平方米，第一层建筑高度3.6米，第二层

建筑高度3米，于2024年开始建设，为一户一宅。

李*明摔落位置的整体情况 李*明摔落位置局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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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*明在一层顶板站立位置 李*明摔落至地面位置

房屋其他区域安全管理（施工现场使用倒顺开关，一层顶板

周边无临边防护措施）

李*明是在房屋南侧（搅拌机区域）一层顶板边缘摔落，

李*明未佩戴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，一层顶板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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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现场周边无临边防护措施，无安全警示标志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本起事故共计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95 万元。

（六）其他情况

事发当天天气晴朗，无风、雨情况，崖州天气的关键词

是“阴”。白天崖州 阴，最高气温31℃，最低气温20℃。风

的方面，白天到夜间，本地有东风 3级，相对湿度91%，紫

外线强 ，空气质量18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铲车司机韦贤和（其笔录文件显示）

18时21分和18时27分报120急救电话，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

医护人员于18时44分到达现场进行处置；现场人员同时拨打

110报警电话；

2024年5月1日下午18时55分，崖州区应急管理局接市公

安指挥中心海政通报称，在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发生一起高

处坠落事故，死亡一人；

接报后崖州区政府总值班室带班领导叶洪波，崖州区保

港派出所、崖州区应急管理局、崖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崖州区临高村委会等单位赶到现场了解处置，未出现迟报、

谎报、瞒报的情况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18时21分现场工人韦*和拨打120急救电

话，现场人员同时拨打110报警电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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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时44分，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医护人员到达现场检查

后，确认死者李*明已无生命特征；

18时45分，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保港派出所接到指令

并赶到现场处置；

19时00分，临高村委会到现场处置；

19时45分，崖州区应急管理局接到崖州区联合指挥中心

转来崖州派出所的事故报备信息后，迅速组织人员赶到现场

开展相关事故初步调查工作；

19时50分，崖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迅速组织人员赶到

现场处置；

20时21分左右死者尸体送往殡仪馆；

现场应急处置未发现不当处置，未产生衍生事故影响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120 医护人员到现场检查后，确认死者李*

明已无生命特征，未开展其他救治措施，

死者家属与周*统、许*平、韦*山等三方已协商处理。

剩余邓*银协商无果，目前死者家属正在起诉，走司法程序

索赔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发现场无应急预案、无应急组织，未能启动应急响应。

职能部门在接到事故信息后按事故应急处置要求前往现场

开展应急处置，符合应急处置程序及要求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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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所提供的材料及现场勘查情况，事故直接原因是：

1.死者李*明在高处作业时，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，周

边无临边防护措施，站在搅拌机升降运行轨迹内，同时也是

一层顶板的边缘，受到物体打击后导致其直接摔至地面。

2.邓*银无搅拌机操作资格证书操作设备，发现有人靠

近搅拌机升降设备未关停设备，导致李*明被料斗打击后直

接摔下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
2024 年 5 月 8 日，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检

验尸体死亡证明，检验意见：李*明符合生前高坠死亡。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事发现场没有视频监控，未能真实反映事发现场全过

程。

（四）间接原因分析

本起事故的间接原因是：

1.建设方许*平与无施工资质的周*统口头协议，未签订

承包合同和安全协议。

2.施工方周*统无资质承包工程，未与李*明签署劳动合

同，未设置高处作业的临边防护，未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及

安全技术交底，未提供劳动保护用品等。

3.该项目在施工期间，未按《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关于崖州区临高村委会第五小组许*平私人住宅楼的工程审

批意见》实施。
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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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责任分析

直接责任：本起事故中邓*银无混凝土搅拌机操作工资

格证上岗，料斗下方有人站立时违规操作设备，对事故的发

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《海南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实施办法(试行)》，

第三条【工种分类】特种作业人员包括:......(十五)混凝

土搅拌机操作工: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从事混凝土搅拌机操

作工作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

作业过程中，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遵守本单位的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服从管理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劳

动防护用品。

直接责任：本起事故中李*明未佩戴劳动保护用品，站

在料斗运行轨迹内同时站在一层屋顶无防护的边缘，经提示

后仍不离开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领导责任：周*统作为施工承包方，未取得资质证书的

情况下承接工程，雇佣不具备上岗证书人员从事相关作业，

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设置临边防护措施，未给工人

提供劳动保护用品，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本起事故

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 承担村

庄、集镇规划区内建筑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，必须具有相应

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资质审查证明，并按照规定的经营

范围承担施工任务。 在村庄、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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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个体工匠，除承担房屋修缮外，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

质审批手续。

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

（GB 55034-2022）2.0.5 应根据各工种的作业条件和劳动

环境等为作业人员配备安全有效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并应及时

开展劳动防护用品使用培训。3.2.1 在坠落高度基准面上方

2m 及以上进行高空或高处作业时，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并采

取防滑措施，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佩戴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

动防护用品。3.2.3 在建工程的预留洞口、通道口、楼梯口、

电梯井口等孔洞以及无围护设施或围护设施高度低于 1.2m

的楼层周边、楼梯侧边、平台或阳台边、屋面周边和沟、坑、

槽等边沿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，并严禁随意拆除。

（二）处理建议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安全

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划（试行）》等行政规章的有

关规定，按照“全面分析违法行为的主体、客体、主观方面、

客观方面等因素，综合裁量，合理确定应否给予行政处罚或

者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种类、幅度。给予行政处罚的种类、

幅度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认知态度以及社

会危害程度相当”的指导原则，结合本事故的相关情况，在

认定事故责任后，提出相关处理建议。

1.李*明未正确佩戴劳动保护用品，站在料斗运行轨迹

内经提示后仍不离开，又站在一层顶板无防护的临边处，对

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已经在事故中死亡，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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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其进行处理。

2.邓*银无搅拌机操作资格证上岗，明知升降区域内有

人还继续操作，导致事故的发生，邓*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直接责任，建议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

零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，移交司

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七条 生产经

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不服从管理，违反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，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

评教育，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

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 在生产、作

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

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

特别恶劣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强令他人违章

冒险作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

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特别恶劣的，处五

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3.建设方许*平将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周*

统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连带责任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，建议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三条进行处理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一百零三条“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

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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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或者个人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

十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没

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，单处或者并处十万

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

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与承包方、承租方承担连

带赔偿责任。”

4.施工方周*统在未取得施工资质证书的情况下承接工

程，雇佣不具备上岗证书人员从事相关作业，施工现场未设

置安全防护措施，未提供劳动保护用品，未履行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相关规定，建议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、第一百一十四条进行处理。同

时涉嫌刑事犯罪，建议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 135

条第 1 款规定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

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
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: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、注册安全工程师的；

（二）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以及矿

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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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；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、被派遣劳动者、实习学

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

的安全生产事项的；

（四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；

（五）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

业人员通报的；

（六）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

未定期组织演练的；

（七）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

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“发生

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

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

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”或者参照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第二

十一条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，致使生产经

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依

照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

事故的，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六条 生产

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、他人财产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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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拒不承担或者其负责人逃匿的，

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。

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人未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，经人民法

院依法采取执行措施后，仍不能对受害人给予足额赔偿的，

应当继续履行赔偿义务；受害人发现责任人有其他财产的，

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 135 条第 1 款规定，安全生

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

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情节特

别恶劣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五、事故的主要教训

1.建设方许*平将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，安全生产条

件不具备的个人，未签署施工合同、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

议。

2.周*统以个人名义承包工程施工项目，无施工资质，

在施工过程中给工人未配备劳动保护用品，安排无操作资格

证的工人操作设备，高处作业未设置临边防护措施，未落实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履行施工安全管理。

3.邓*银无操作资格证上岗操作设备，明知料斗下方有

人还继续操作设备，导致事故的发生。

4.李*明未正确佩戴劳动保护用品，站在料斗运行轨迹

内经提示后仍不离开，又站在一层顶板临边处，最终导致事

故的发生。



16

六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1.建议建设工程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管理权限，对

各类建设工程项目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，杜绝发生建

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单位，从源头加强对建设

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，加强对工程承包单位的安全监管，项

目施工前根据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，在建设项目物色施

工单位前做好调查，确保对方拥有工程施工相关资质。

2.各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各自领域生产经营单位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，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要求，履行生产经营单位

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。

3.本起事故所暴露出来的灵活用工人员安全管理不到

位的隐患，应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 15 条硬措施中提出

的“生产经营单位要将接受其作业指令的劳务派遣人员、灵

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，履行安全生产保障责任。

危险岗位要严控劳务派遣工数量，未经培训合格的不能上

岗”建议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排查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

灵活用工人员及相应安全管理情况。

附件：1.三亚市崖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询问笔录

2.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保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

3.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检验尸体

死亡证明

4.《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崖州区临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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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委会第五小组许*平私人住宅楼的工程审

批意见》三自然资委托(4)[2024]7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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